建築物用戶排水設備建築師或簽證技師切結書

立切結書人：　　　　(技師或建築師)於法律處分約束下，保證　　　　(申請人)於　　　鄉(鎮、市)　　路(街)　　段　　巷　　弄　　號(或　　段　　小段地號等　　筆)之新建房屋，興建之雨、污水下水道排水設備係委託　　　　(技師或建築師事務所)之　　　　(技師或建築師)依相關法令進行規劃、設計、監造，如有不實，除願受相關法令處分外，並將依相關規定完成改善。

此　致

新竹縣政府工務處
立切結人：
建築師或專業技師：
(簽章)　
(身份證字號)
事務所名稱：
(戳記)
中  華  民  國　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　　　

設置人切結書

本人　　　於新竹縣　　　鄉(鎮、市)　　路(街)　　段　　巷　　弄　　號之　　　鄉(鎮、市)　　段　　小段地號等　　筆。

新建房屋，本人已依據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設置相關設施，如有不實、違反相關規定，除願受機關相關法令裁罰外，並將依相關規定完成改善。
此　致

新竹縣政府工務處

切　結　人：
(蓋章簽名)

身分證字號：
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